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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近年来，民航局在通用航空市场培育、机场建设、低空试点和安

全监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通用航空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民航局

坚持“让通用航空器飞起来，让飞行爱好者热起来”，坚持“放管服”

改革不动摇。 

为改善通用航空运行环境，落实《提升通用航空服务能力工作方

案》专项任务，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近年来通航

改革成果，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会同空管局编制了行政规范性文件

《通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预先飞行计划管理

工作，简化预先飞行计划审批程序。 

此次，文件中创新性的引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民航管制空域

为边界制定了通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申请负面清单，即以清单方式明

确列出涉及实施通航预先飞行计划审批的情形及其对应的管理部门

和管理措施；未涉及负面清单所列情形的，不用审批，只需备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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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文件 

 

一、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二、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 

 

三、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民用航空使用空域办法》(CCAR-71)； 

《民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管理办法》（CCAR-73）；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CCAR-91)；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CCAR-93）； 

《小型航空器商业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CCAR-135)； 

《非经营性通用航空登记管理规定》（CCAR-285）；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CCAR-290）； 

《民用航空飞行动态固定格式电报管理规定》（AP-93-TM-2012

-01）； 

《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审批与管理规定》（参作〔2013〕737号）。 

 

四、其他参考文件 

《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国

发〔2010〕25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6〕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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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式启用“通用航空管理系统”的通知》（局发明电〔2016〕

1617号）； 

《关于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行监控中心主要职责机构编制调整等

问题的通知》（民航发〔2017〕131号）； 

《关于规范并简化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和飞行计划审批的通知》

（局发明电〔2017〕1362号）； 

《关于建立应急救援飞行计划申请绿色通道的通知》（局发明电

〔2017〕3456号）； 

《关于印发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民航

发〔2018〕100号）； 

《关于明确私人飞行申请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局发明电〔2018〕

1543号）； 

《关于落实民航局通用航空监管专项督查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

（局发明电〔2018〕1593号）； 

《关于启用通用航空管理系统预先飞行计划管理功能的通知》

（局发明电〔2018〕1721号）； 

《关于启用通航飞行计划管理系统的通知》（局发明电〔2019〕

129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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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规范通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管理工作，

简化通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审批和备案程序，依据《通用航空飞行

管制条例》《民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管理办法》《民用航空空中交

通管理规则》等法规规章，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规定适用于通用航空飞行活动（不含使

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的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预先飞行计划

审批和备案工作的业务管理。从事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航空营运人

（以下简称营运人）、通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管理部门（以下简称

通航计划管理部门）、民航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以下简称民航管制

单位）、机场以及相关人员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预先飞行计划定义】本规定所称通用航空预先飞行计

划是指营运人为达到其从事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目的，预先制定的

包括运行安排和有关航空器、起降场地、航路（线）、使用空域、

飞行规则等要素信息的飞行活动方案。 

 

第四条【营运人条件要求】营运人必须在飞行前依法取得从事

通用航空活动的相关资质，并保证其资质在运行期间持续有效。 

营运人应当在飞行前向通航计划管理部门提交预先飞行计划申

请或者备案，经批准或者备案后方可实施。  

 

第五条【预先飞行计划作用】经批准或者备案的预先飞行计划

是民航管制单位为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服务、机场为航空器提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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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服务保障的基本依据。 

营运人获得预先飞行计划批准后方可向民航管制单位提交飞行

计划，由其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提交飞行计划的内容应当与预

先飞行计划批准的内容一致。 

 

第六条【管理职责】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对通

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实施统一管理。民航地区管理局负责监督本辖

区通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的审批和备案工作。 

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作为全国通航计划管理部门，负责全国通

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审批和备案的具体工作；民航地区空管局、西

藏区局作为地区通航计划管理部门，负责本地区通用航空预先飞行

计划审批和备案的具体工作。 

 

第七条【改革要求】地区通航计划管理部门按照通用航空“放

管结合、以放为主、分类管理”的发展理念，结合本地区通用航空

运行环境，本着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将部分审批和备案工作

下放至下级机构实施的，应当明确职责分工，优化工作流程。 

 

第八条【工作时间】各级通航计划管理部门应当指定内部唯一

单位承办通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的审批和备案等具体工作，并提供7

×24小时咨询服务。 

 

第九条【工作方式】通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申请、受理、审批

和备案的工作方式包括： 

（一）主用方式：专用电子系统或者网站； 

（二）备用方式：传真或者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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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急方式：值班电话,注意做好电话记录。 

 

第二章 负面清单 

 

第十条【管理模式】为规范和简化通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审批工

作，民航局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制定通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申请

负面清单（以下简称通航计划申请负面清单）。 

通航计划申请负面清单是指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的涉及实施通

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审批的情形及其对应的通航计划管理部门和管

理措施。营运人根据负面清单内容提交预先飞行计划申请，相关通航

计划管理部门依职责实施预先飞行计划审批（详见第三章有关规定）。 

未涉及负面清单所列情形的飞行活动，不用办理预先飞行计划审

批手续，只需办理备案手续（详见第四章有关规定）。 

 

第十一条【清单制定】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负责汇总各级通航计

划管理部门涉及实施预先飞行计划审批的情形并形成统一的通航计

划申请负面清单。本规定发布的通航计划申请负面清单为2020年版本

（详见附录1），后续民航局将根据国家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进程和通用

航空发展需求适时更新发布。 

 

第三章 审批程序 

 

第十二条【申请材料要求】营运人拟从事的通用航空飞行活动涉

及通航计划申请负面清单所列情形的，应当对照清单内容向相应的通

航计划管理部门提交预先飞行计划申请材料并保证其真实有效，材料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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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先飞行计划申请； 

（二）相关资质符合性承诺书（承诺书样例参见附录5）； 

（三）其他必要材料： 

1.划设和使用临时飞行空域开展飞行活动的，需要提供军方空域

批件； 

2.自拟和使用临时飞行航线开展飞行活动的，可视情提供军方航

线批件； 

3.执行由民航地区管理局审批的特殊通航飞行任务的，需要提交

特殊通航飞行任务批件。 

 

第十三条【飞行计划要素】预先飞行计划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营运人基本信息（以单位名义申请时应当提供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以个人名义申请时应当提供真实姓名、公民身份号码、联

系方式）； 

（二）飞行任务性质（如调机、训练、作业等）； 

（三）航空器型别、架数、国籍注册号、呼号（字母与数字组合

不超过7位，可与国籍注册号相同）； 

（四）飞行员信息（姓名、国籍等）； 

（五）使用起降场地； 

（六）计划执行日期、起降时刻（北京时）及飞行次数（注：长

期飞行活动的执行日期最长可按年度一次性申请）； 

（七）使用空域、航路（线）、飞行高度； 

（八）飞行规则（目视、仪表）； 

（九）其他说明事项（根据飞行活动需要）。 

 

第十四条【提交申请时限】营运人提交预先飞行计划申请的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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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如下： 

（一）原则上，应当在拟飞行前一日 15 时前提交申请； 

（二）特殊情况下，未能按照本条（一）提交申请或者拟在当日

飞行的，需与通航计划管理部门协商，经同意后提交申请。 

 

第十五条【受理申请后初核】 通航计划管理部门受理预先飞行

计划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初审

予以通过；否则，不予通过。 

（一）飞行活动涉及通航计划申请负面清单所列情形；  

（二）申请材料齐全； 

（三）受理申请的通航计划管理部门选择正确。 

初审不予通过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况向营运人进行反馈： 

当不符合本条（一）时，应当告知营运人向正确的管理部门提

交备案，并履行备案程序；当不符合本条（二）时，应当一次性告

知营运人补正申请材料的全部内容；当不符合本条（三）时，应当

告知营运人向正确的管理部门提交申请。 

 

第十六条【有批件情况下的审核】 初审予以通过且申请材料中

有军方空域（航线）批件或者特殊通航飞行任务批件的，通航计划

管理部门应当审核预先飞行计划中的飞行时间、活动范围、任务性

质、飞行规则等要素是否符合下列条件： 

（一）繁忙机场起降时刻要求（如适用）； 

（二）民航管制空域内航路（线）使用规则（如适用）； 

（三）临时性空域限制措施要求（如适用）； 

（四）对公共航空运输飞行无影响。 

符合上述条件的，审核予以通过。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如能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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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要素使其符合上述条件，审核予以通过；否则，不予通过。 

审核不予通过的，申请不予批准。 

 

第十七条【无批件情况下的审核】初审予以通过且申请材料中

无军方空域（航线）批件或者特殊通航飞行任务批件的，通航计划

管理部门应当按照第十六条有关规定对预先飞行计划中的要素进行

审核。 

审核予以通过的，商军方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后根据意见结果作出

予以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审核不予通过的，申请不予批准。 

 

第十八条【通知批复结果】预先飞行计划申请予以批准的，通航

计划管理部门应当将批复结果通知营运人以及民航相关运行保障单

位；不予批准的，应当将批复结果通知营运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完成批复时限】通航计划管理部门完成预先飞行计划

批复的时限要求如下： 

（一）原则上，应当在拟飞行前一日 20 时前完成批复； 

（二）特殊情况下，视情完成批复。 

 

第二十条【补充说明】营运人拟从事的通用航空飞行活动涉及由

民航局审批的特殊通航飞行任务的，应当将飞行任务申请与预先飞行

计划申请一并向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提交，具体审批事宜按照民航局

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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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备案程序 

 

第二十一条【提交备案材料】营运人拟从事的通用航空飞行活动

不涉及通航计划申请负面清单所列情形的，应当根据其飞行范围向相

应的通航计划管理部门提交预先飞行计划备案材料并保证其真实有

效，材料包括： 

（一）预先飞行计划备案（内容参照预先飞行计划申请）； 

（二）相关资质符合性承诺书。 

 

第二十二条【提交备案时限】营运人提交预先飞行计划备案的时

限要求如下： 

（一）原则上，应当在拟飞行前 2小时前提交备案； 

（二）特殊情况下，未能按照本条（一）提交备案的，需与通

航计划管理部门协商，经同意后提交备案。 

 

第二十三条【审核备案】通航计划管理部门受理预先飞行计划

备案后应当对备案材料进行审核。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审核予以

通过；否则，不予通过。 

（一）飞行活动未涉及通航计划申请负面清单所列情形；  

（二）备案材料齐全； 

（三）受理备案的通航计划管理部门选择正确。 

审核予以通过的，予以备案，并将备案结果通知营运人和民航相

关运行保障单位。 

审核不予通过的，不予备案，并按照以下情况向营运人进行反馈： 

当不符合本条（一）时，应当告知营运人向正确的管理部门提交

申请，并履行审批程序；当不符合本条（二）时，应当一次性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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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人补正备案材料的全部内容；当不符合本条（三）时，应当告

知营运人向正确的管理部门提交备案。 

 

第二十四条【完成备案时限】通航计划管理部门完成预先飞行计

划备案的时限要求如下： 

（一）原则上，应当在拟飞行前 1小时前完成备案； 

（二）特殊情况下，视情完成备案。 

 

第五章 管理系统 

 

第二十五条【通航计划管理系统】 通航计划管理部门用于办

理预先飞行计划审批和备案的专用电子系统或者网络平台被统称

为通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管理系统（以下简称通航计划管理系统），

通过通航计划管理系统申请、受理、审核、批复以及备案预先飞行

计划的方式是实施预先飞行计划管理工作的主用方式。 

 

第二十六条【通航管理系统】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使用民航局

通用航空管理系统（http://ga.caac.gov.cn）作为通航计划管理

系统；民航地区空管局、西藏区局应当根据以下要求使用通航计划

管理系统： 

（一）本单位未建有通航计划管理系统的，应当使用民航局通

用航空管理系统作为通航计划管理系统； 

（二）本单位已建有通航计划管理系统的，可继续使用，但应

当与民航局通用航空管理系统进行实时数据交换，实现预先飞行计

划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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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应急救援】涉及执行抢险救灾、医疗急救等应急救

援任务的通用航空飞行活动，民航局对其预先飞行计划申请建立绿色

通道。营运人可根据任务紧急程度随时提交预先飞行计划申请或者备

案，通航计划管理部门按照随报随批、随报随备的原则实施预先飞行

计划审批或者备案。 

 

第二十八条【计划有效期】经批准或者备案的临时一次性预先

飞行计划（在繁忙机场起降的除外），因天气、军事活动、航空器

故障等原因导致其计划起飞时间变化的，在其他飞行要素保持不变

的前提下，该预先飞行计划有效期为原计划执行日起至第 7 个自然

日止，其间营运人无需向通航计划管理部门重新提交预先飞行计划

申请或者备案。 

 

第二十九条【计划新增、修改和取消】 营运人在预先飞行计划

审批或者备案办理过程中拟新增、修改预先飞行计划的，应当及时协

调通航计划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营运人在获得飞行计划批准或者完成飞行计划备案后拟新增、

修改预先飞行计划的（除第二十九条所述情况外），应当重新向通航

计划管理部门提交预先飞行计划申请或者备案。 

营运人拟取消已批准或者备案的预先飞行计划的，应当及时告

知通航计划管理部门予以取消。 

 

第三十条【代理申请】营运人通过代理人或者飞行服务站（FSS）

向通航计划管理部门办理预先飞行计划申请或者备案的，参照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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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制定实施细则】地区通航计划管理部门应当依据

本规定并参照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制定和公布本地区通用航空预先

飞行计划审批和备案工作的实施细则；涉及将部分审批和备案工作

下放至下级机构的，应当在实施细则中明确各自管辖范围、职责边

界、工作程序及联系方式等。 

地区通航计划管理部门制定的实施细则不能严于本规定，可在

本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相关程序。实施细则制定后应当及时向

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进行备案。 

 

第三十二条【施行时间】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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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通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申请负面清单（2020 年版） 

序号 涉及实施预先飞行计划审批的情形描述 通航计划管理部门 管理措施 

1 

由中国籍飞行员驾驶的

中国籍航空器跨军方飞

行管制区范围且涉及在

民航管制空域飞行 

使用民用或军民合用机场、现有航路

（线） 
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 商军方相关部门审批 

2 自拟和使用临时飞行航线 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 
商军方相关部门审批或者 
根据军方航线批件审批 

3 划设和使用临时飞行空域 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 根据军方空域批件审批 

4 
外籍航空器或者由外籍飞行员驾驶的中国籍航空器使用对外开

放的机场、空域、航线飞行 
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 商军方相关部门审批 

5 
由中国籍飞行员驾驶的中国籍航空器跨民航地区空管局管辖的

区域范围且涉及民航管制空域飞行 
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 

商军方相关部门审批或者 
根据军方航线、空域批件

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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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属于由民航局审批的特

殊通航飞行任务 

航空器进出我国陆地国界线、边境争

议地区我方实际控制线或者外籍航

空器飞入我国领空（不含民用航空器

沿国际航路飞行） 

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 

商军方、政府有关部门后

与预先飞行计划一并审

批，具体按照民航局有关

规定执行 

7 
航空器越过台湾海峡两岸飞行情报

区分界线（不含民用航空器沿国际航

路飞行） 

8 航空器进入空中禁区飞行 

9 
外籍航空器或者由外籍飞行员驾驶

的中国籍航空器使用未对外开放的

机场、空域、航线飞行 

10 

由中国籍飞行员驾驶的

中国籍航空器在民航地

区空管局管辖的区域范

围内且涉及民航管制空

域飞行 

使用机场塔台管制空域、现有航路

（线） 
民航地区空管局 商军方相关部门审批 

11 自拟和使用临时飞行航线 民航地区空管局 
商军方相关部门审批或者

根据军方航线批件审批 

12 划设和使用临时飞行空域 民航地区空管局 
商军方相关部门审批或者

根据军方空域批件审批 

13 
属于由民航地区管理局审批的特殊通航飞行任务且涉及在民航

管制空域飞行 
民航地区空管局 

根据地区管理局任务批件

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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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由中国籍飞行员驾驶的

中国籍航空器在民航西

藏区局管辖的区域范围

内且涉及民航管制空域

飞行 

使用机场塔台管制空域、现有航路

（线） 
民航西藏区局 商军方相关部门审批 

15 自拟和使用临时飞行航线 民航西藏区局 
商军方相关部门审批或者

根据军方航线批件审批 

16 划设和使用临时飞行空域 民航西藏区局 
商军方相关部门审批或者

根据军方空域批件审批 

17 

由中国籍飞行员驾驶的

中国籍航空器在民航空

管分局（站）管辖的区

域范围内且涉及民航管

制空域飞行 

使用机场塔台管制空域、现有航路

（线） 
民航空管分局（站） 商军方相关部门审批 

18 自拟和使用临时飞行航线 民航空管分局（站） 
商军方相关部门审批或者

根据军方航线批件审批 

19 划设和使用临时飞行空域 民航空管分局（站） 
商军方相关部门审批或者

根据军方空域批件审批 

备注：1.民航管制空域是指由民航管制单位为航空器飞行提供有效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空域，主要包括航路、航线地带和民

用机场区域；2.民航空管分局（站）是民航地区空管局的下级机构，依职责分工实施审批；3.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

航空器和飞行员，参照外籍航空器和飞行员实施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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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否 

是 

初审申请材料 

初审是否通过 

是否有军方批件

或任务批件 

一次性告知营运人补正

申请材料的内容、向正确

的管理部门提交申请 

提交申请材料 

是否予以批准 

是 

是 

通知营运人以及民航 

相关运行保障单位 

通知营运人 

并说明理由 

商军方意见 

否 

审核飞行要素 

审核飞行要素 

审核是否通过 
否 

不予批准 

是否能调整

飞行要素 

否 

调整飞行要素后 

重新提交审核 

是 

审核是否通过 

予以批准 

是否能调整 

飞行要素 

调整飞行要素后 

重新提交审核 

是 

否 

是 

不予批准 

否 

通知营运人 

并说明理由 

如不属于审批范围，

告知营运人向正确的

管理部门提交备案， 

履行备案程序 

否 

附录 2 

通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审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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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备案材料 

审核备案材料 

一次性告知营运人补正

备案材料的内容、向正确

的管理部门提交备案 

否 
审核是否通过 

通知营运人以及民航 

相关运行保障单位 

不予备案 

予以备案 

是 

如不属于备案范围，

告知营运人向正确的

管理部门提交申请，

履行审批程序 

附录 3 

通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备案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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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通用航空飞行相关资质符合性承诺书样例 

 
通用航空飞行相关资质符合性承诺书 

 

××××（通航计划管理部门）： 

为开展此次飞行活动，本单位（本人）承诺已获得以下资质证明，

并保证在运行期间持续有效： 

1.航空器国籍登记证、适航证、无线电台执照（如民航规章对某

型别航空器不做此类证照要求，无须声明此项）； 

1-1.适航审定部门颁发的外国航空器适航认可证书（如不涉及外

籍航空器，无须声明此项）； 

2.飞行人员体检合格证、飞行驾驶执照（如民航规章对驾驶某型

别航空器的飞行人员不做此类证照要求，无须声明此项）； 

3.投保法律、法规规定保险的保险单。 

本单位（本人）对上述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如

有虚假，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 

 

 

单位法人或其授权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月××日 

 

本人签字： 

公民身份号码：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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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通航计划管理部门名称、电话（传真）及工作方式 

通航计划管理部门 内部责任单位 电话/传真 主用工作方式 

民航局 

运行监控中心 
运行监控处 

TEL:010-84193304 

FAX:010-65135983 
通用航空管理系统 
http://ga.caac.gov.cn 

民航华北地区 

空管局 
运行管理中心 

TEL:010-64598066/9908 

FAX:010-64592749 

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系统 

http://5iga.com 

民航东北地区 

空管局 
运行管理中心 

TEL:024-89392235/2236 

FAX:024-89398101/2805 

东北通航飞行服务保障系统 

http://61.161.231.197:8081/LSS 

民航华东地区 

空管局 
飞行服务中心 

TEL:021-22326530/6531 

FAX:021-22326529 

华东通航信息保障平台； 

传真 

民航中南地区 

空管局 

运行管理中心 

计划分析室 

TEL:020-86135043 

FAX:020-86135073 

中南地区通航飞行计划服务系统 

https://fss.msatcn.com 

民航西南地区 

空管局 

运行管理中心 
TEL:028-85702366 

FAX:028-85704072 

中国民航航班时刻协调与预先飞

行计划管理系统 

飞行服务中心 
TEL:028-85702323 

FAX:028-85706117 
通航区域信息服务中心 

民航西北地区 

空管局 
运行管理中心 

TEL:029-88796887 

FAX:029-87283362 

通用航空管理系统 

http://ga.caac.gov.cn 

西北地区通航飞行服务系统 

http://172.10.4.101:8081/LSS 

民航新疆地区 

空管局 
运行管理中心 

TEL:0991-3806179 

FAX:0991-3805876 

新疆空管局通航飞行服务站 

http://61.138.253.139:8081/LSS 

民航西藏区局 航行气象处 
TEL:0891-6216758/6738 

FAX:0891-6218210 

通用航空管理系统 

http://ga.caac.gov.cn 

 

 
 


